
國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

碩士班修業規定 
96年 3月 28 日第二次開辦會議通過 
96年 10月 17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97年 4月 23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97年 5月 28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年 8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4年 1月 5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4年 3月 3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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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 4月 30日所務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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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學生於入學後，關於導師、學分、資格考及碩士論文之各項事宜，除參照「國立清華大

學學則」及「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」外，另由所務會議做成必要之規訂如後： 

一、 指導教授： 

    新生應於碩一上學期開學一個月內，決定論文指導教授，並繳交「論文指導教授

記錄表」。 

二、 修課學分 

1. 學生自入學至獲得碩士學位期間，除書報討論(4學分)及碩士論文(2學分)之外，至

少需修習 21學分，包括：必修課程 6學分、專題演講 4學期(0學分)、選修課程 15

學分。此外，需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「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

程」(0學分)並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。 

2. 學生需在下列十門課（反應器物理一、應用原子核物理、反應器工程、保健物理、

輻射度量、放射化學特論、輻射生物學、核能結構材料、蒙特卡羅計算、核電廠水

化學、放射治療物理學、醫學影像物理學）內，至少修習二門共 6學分，作為共同

必修學分。 

3. 學生在學期間需必修『書報討論』及『專題演講』四個學期；但符合本校提前畢業

規定者，不受此限制。  

4. 學生最多得選修一門與「科學 / 科技與社會 / 經濟 / 歷史」相關領域的研究所或

4字頭課程，採計入畢業學分。 

5. 凡入學前未修習過「核工原理」者，需於畢業前完成補修，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6. 學生入學前未曾修習下列基礎核子工程與科學課程者，需於畢業前完成補修。學生

於「核能系統」、「輻射安全」、「核能安全」、「放射化學」、「放射物理」五門課程當

中至少需修習二門。 

7. 碩士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至多可選二門 4字頭之課程計入畢業學分。 

8. 校際選課課程至多可採計 12學分。 

9. 修讀學士期間超修碩、博士班課程成績 70分以上之學分，亦可申請抵免，抵免學分

數以 12學分為限。 

三、 資格考試 / 資格檢定 

http://www.ess.nthu.edu.tw/phpmyadmin/drupal/download/professor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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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學生於所修之研究所專業科目（5字頭以上之主課）中，至少有 4門課（12學分）

修課成績及格，且平均分數需達 GPA3.2（含）以上，始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。 

2. 資格考試之內容為論文計畫；以口試形式為之。  

3. 每位學生應有資格考試委員三人，其成員以本所教師為原則。資格考結束後，委員

會應提交資格考試結果報告書至所辦公室。 

四、 碩士論文考試 

1. 學生於修畢規定學科，通過資格考試，並完成論文初稿者，得申請參加碩士學位考

試，考試舉行方式參照本校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。 

2. 論文口試與資格考至少應間隔三個月。 

3. 自 108學年度(含)起入學之學生於舉辦學位考試時，需檢具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

告」，以供考試委員參考。本所學生論文相似度不得高於 25%。 

五、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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